2020年巴州分公司井控装备租赁技术要求
一、设备要求
1、出租方提供井控设备必须由中石油或中石化认可的企业生产制造，另外还需要业主单位的认可，并由出租方根据业主单位的要求建立相关井控档案。
2、出租方提供的井控装备及辅助设备生产日期要在标准规定的有效期内。（防喷器十年以内、防喷器控制装置十二年以内、井控管汇十年以内）
3、出租方提供节流管汇、压井管汇中所使用的平板阀、液动节流阀应为同一厂家生产制造。
5、出租方要具备该类租赁物的检维修能力。
6、出租方提供的井控装备要具备业主单位认可的设备技术档案、检维修记录、检测报告等全部技术资料（不限于试压报告、探伤报告）。
7、出租方提供的整套井控装备要包含压井管汇、节流管汇、控制系统、自动点火装置、燃烧筒、液气分离器、放喷管线等配套设备，也包含安装所需的螺栓螺母、密封圈、高压耐火软管安全链等其它配件。
[bookmark: _GoBack]7、出租方在需要现场技术支持时，必须具备24小时内到井服务的能力。
二、设备标准
1、SY/T 5053.1-2000《防喷器及控制装置 防喷器》
2、SY/T 5053.2-2007《钻井井口控制设备及分流设备控制系统规范》
3、SY/T 5964-2006《钻井井控装置组合配套安装调试与维护》
4、SY/T 6160-2014《防喷器检查和维修》
5、SY/T 5323-2016《石油天然气工业 钻井和采油设备 节流和压井设备》
6、SY/T 6616《含硫油气井钻井井控装置配套、安装和使用规范》
7、Q/SHS 0003.1《天然气井工程安全技术规范《
8、Q/SHXB 0038.1—2018《西北油田分公司井控实施细则 0038.2-2018第1部分》
